
茂名市人民医院1号楼、3号楼中央空调冷水机组维护保养项目需求

一、项目基本概况
1.服务对象：茂名市人民医院 1 号楼、3 号楼中央空调冷水机组系统。
[bookmark: _GoBack]2.设备情况：1号楼2台、3号楼2台，共计4台冷水机组。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必须包含制冷、暖通设备维修、保养等与空调设备相关内容之一。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货物和专业技术能力。
3.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对本项目进行再次分包和转包。
三、服务质量要求
1. 供应商必须派专业维修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后，方可提出报价。
2. 保养人员必须持有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作业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制冷与空调作业）之一。
3. 中标公司保养完成后出具详细的维保报告以及结合保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出具专业、针对性的整改意见书。
四、其他要求
1. 保养过程中更换的配件必须为原厂正品或同等质量的合格产品，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明。
2. 保养及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须严格遵守医院消防安全及院区出入管理规定，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严控施工噪音，不得干扰医院正常诊疗秩序。施工中，因施工单位人员操作不当、管理疏漏、违规作业等造成人身安全事故、设备设施损坏，施工单位承担全部法律、经济赔偿及善后处理责任，医院不承担连带责任。 
3. 保养完成后清理现场卫生。
5、 保养内容
更换冷冻机油、油过滤器、干燥过滤器、制冷剂过滤器、外置油过滤器、干燥过滤器、回油过滤器、冷却过滤器以及R134a 制冷剂。对冷媒系统全面检漏并处置漏点，完成系统抽真空后按标准加注冷媒。检查吸排气阀组、油路管路并彻底清洗。机组试运转正常，无故障报警，制冷工况及各项运行指标均达标。
